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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网订电脑未送到也不能退

去年年底，市民董先生在戴尔电

脑直销网站上下单购买一台4699元

的灵越5000电脑，当时官方称，要6至

1 0天才能送货上门。而就在董先生下

单后第4天，发现该款电脑降价700元

促销时，就致电戴尔电脑退订，被拒

绝。在董先生提出“ 七日无理由退

货”后，戴尔方面工作人员才同意去

申请。

而接下来，这台电脑送货上门

时，董先生原本想拒签，询问戴尔电

脑时，被告知需先签收才能办理七天

无理由退货，然而，他签收后再找快

递公司回寄电脑的过程中，原本没有

打开包装的电脑，在他再三要求不要

打开包装的情况下，仍被快递公司开

箱验货。结果，这台电脑在他保价

5000元后回寄给戴尔电脑方面位于

厦门的仓库时，被拒收了，拒收理由

是：外盒已拆，不能根据7天无理由退

货规定进行退货。之后，经媒体介入，

董先生才成功办理了退货手续。

《 消法》：
无理由退货条款美中不足

去年3月1 5日，国家修改过的新

《 消法》正式实施，其一大亮点就是

增加了“ 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在

第二十五条中规定，除消费者定制、

鲜活易腐、在线下载或消费者拆封的

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

品、交付的报纸与期刊等“ 四大类”

商品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外，

其他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就

是“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

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

分析人士认为，此规定虽然赋予

消费者购物“ 后悔权”，使得消费者

有了冷静期的保障，有利于解决消费

者在特定交易领域因信息不对称而

导致真实意思表示受影响问题，但是

具体实施时，尚有美中不足之处。

如有的网站对于一些不适用“ 七

天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不是在商品展

示页上明示，有关提醒只是“ 躲猫猫”

般隐藏在大段的用户规则里，顾客一

般找不到，即使找到了也没有书面确

认材料。顾客想退货时，商家却拿着

“ 躲猫猫”式的提醒维护自身权益。纠

纷中，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 消条》：
一人一物一确认

数据显示，201 4年，全市消保委

共受理各类网络销售商品投诉1 8756

件，占投诉总量的1 5.7%，与去年总体

持平。其中，涉及七日内无理由退货

的投诉近千件。这近千件案件中，

95.3%最终调解达成了善后协议。上

海市消保委通过对此类投诉的梳理

分析发现，消费者投诉原因主要是部

分经营者仅在网站的退货规则或售

后服务页面对适应“ 七日无理由退

货”情况予以说明，而没有在商品信

息页面的显著位置来告知消费者。

比《 消法》更进一步的是，即将

于3月1 5日实施的上海市《 消条》中，

在第三十条中，对于网购商品不能退

货的情形表述，除了前述“ 四大类”

外，对于其他不适用“ 七日无理由退

货” 情形的表述更为明确：“ 根据商

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经营者应当

通过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并设置提

示程序，采取措施或技术手段供消费

者确认。经消费者在购买结算前确认

的，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上海市消保委有关负责人认为，

如此“ 一人一物一确认” 之明确规

定，使得《 消法》“ 七日无理由退货”

法规真正“ 落地”，也更有操作性。

电商：
“ 双保险”提醒退货约定

为推动电商企业能将“ 一人一物

一确认”落到实处，上海市消保委电

商办已组织与市消保委联网的1 8家

电商企业学习新《 消条》 的相关条

款，引导电商企业主动对网络销售系

统予以改进。在昨日举行的“ 一人一

物一确认”座谈推进会上，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易迅、乐蜂网等电商已纷

纷有了“ 落地”动作，并计划于3月1 5

日正式实施“ 一人一物一确认”。

记者在座谈推进会上现场注意

到，无论是京东商城，还是苏宁易购，

都已着手在PC端和移动端上增设“ 一

人一物一确认”操作，在商品展示页

和结账页醒目位置，都会提示相应商

品是否支持“ 七日无理由退货”，给

消费者“ 双保险”。苏宁易购方面展

示的“ 一人一物一确认”操作中，“ 无

理由退货” 的期限还从7天延长到了

1 5天，并作为消费者结账前的必选项

出现。

除了京东商城和苏宁易购外，易

迅、迅销等电商企业也纷纷表态对各

网站相关流程做出调整，以全新的面

貌迎接3月1 5日新《 消条》的实施。

这些电商们认为，上海新《 消条》对

“ 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一人一物一

确认”操作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也是

对全国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权益保障

机制。

“ 不退货就要将丑话说在前头，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市消保委

有关负责人认为，“ 一人一物一确

认”实施后，涉及无理由退货的纠纷

有望进一步减少。

网订酒店被取消后续

顾客称商家已
愿意赔偿170澳元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青年报“ 老

罗帮你忙” 互动维权栏目昨日报道消

费者刘先生与缤客网间纠纷后，刘先

生回复记者称，缤客网已愿意将赔偿

金额从原来的50澳元提高到1 70澳元。

蛋糕保质期内霉变
商家却不肯赔现金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日前，市

民金先生向青年报“ 老罗帮你忙”互

动维权栏目信箱投诉称，所购康师傅

妙芙蛋糕（ 巧克力味）保内霉变后难

以“ 退一赔十”。康师傅方面解释，保

内霉变可能因包装漏气所致，非主观

故意，愿意补偿1 1 盒蛋糕。而消费者

则坚持要求赔偿现金。

金先生称，这盒蛋糕是他于今年

1 月1 日在浦东新区文峰千家惠超市

购买，购买价为1 1 .5元。蛋糕包装上

显示的生产日期为201 4年6月，保质

期9个月。按此计算，保质期可以到

201 5年3月。

但是，他买下这盒蛋糕后，爱人

于1 月5日拆开包装时发现蛋糕表面

已发霉。随后他致电康师傅客服，对

方表示愿以“ 一赔十” 方案处理此

事，不过是以蛋糕代替现金形式赔

付，给他1 1 盒同种型号蛋糕。金先生

表示不同意，一来他吃不了那么多，

二来担心这1 1 盒蛋糕在食用中再遇

霉变，要求康师傅方面以现金形式

“ 退一赔十”，“ 康师傅的人一开始说

只能向领导申请，什么时候批下来不

确定；后来又说领导没批准，要再申

请；再后来就没音讯了。”

3月2日，青年报“ 老罗帮你忙”

互动维权栏目热线记者联系康师傅

方面有关负责人，对方承认了金先生

投诉一事后解释，蛋糕发霉可能系生

产线包装漏气所致，对于顾客以现金

形式的“ 退一赔十”要求，需继续向

领导汇报。记者截稿时，康师傅方面

尚未给出进一步回复。

而在201 1 年，本报也曾接到顾客

姚女士投诉过康师傅妙芙蛋糕在保

质期内发霉。当时，康师傅方面也解

释霉变可能是生产线没包装好漏气

所致，愿意“ 退一赔十”。

据了解，《 食品安全法》 第九十

六条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

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上海俊豪律师事务所应朝阳律

师认为，对于非主观故意出现的食品

霉变现象，商家“ 退一赔十”能体现

出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赔偿中，在

消费者愿意的前提下，商家也可以以

实物形式进行赔偿；但是，当消费者

坚持要求现金赔偿时，商家还是应该

用现金赔偿。

针对“ 七日无理由退货”，3月15日实施《 消条》

市消保委推“ 一人一物一确认”
不支持“ 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可

以不在网站上明示吗？不行！即将于今年3
月15日实施的《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 以下简称《 消条》）规定，除了国家

《 消法》规定的四大类不宜退货商品外，网
站经营者销售其他不支持“ 七日无理由退
货”的商品时，必须明示，并让消费者在购
买前确认，即“ 一人一物一确认”。在上海
市消保委昨天举行的“ 一人一物一确认”
推进座谈会上，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一号
店等电商均已准备自“ 3·15”时实现“ 一
人一物一确认”。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 消条》规定，网站经营者销售不支持“ 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时必须
明示。 网络截图


